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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檢指揮刑事局、海巡署及縣警局，檢警合作區域
聯防破獲走私毒品安非他命先驅原料氯假麻黃鹼

506 公斤 
      澎湖地檢署日前陸續接獲情資，得知某走私毒品集團擬自公海私運大量毒品

來臺牟利，檢察長鄭鑫宏對此情資非常重視，旋指派主任檢察官劉仕國指揮偵辦，

經澎湖地檢署統合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、南部打擊犯罪中心、海巡署海洋巡

防總局第八（澎湖）、第十三海巡隊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等單位共同努力，長期多

方情資分析抽絲剝繭後，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下午在澎湖外海查獲中國大陸籍漁

船閩○漁運 6**94 漁船走私毒品案件，起出數量龐大之安非他命先驅原料氯假麻

黃鹼毛重共 506 公斤，並逮獲陸籍船長楊 00 等 5人，此為國內近來阻絕於境外之

大宗走私毒品案件，被告楊姓男子等 5 人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罪嫌疑重大，

且有勾串共犯之虞，經檢察官偵訊後，業已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，檢警將持續追

查涉案之我方接貨漁船等共犯，務求一網打盡。 

    警政署署長陳家欽、刑事警察局局長劉柏良獲知後，立即指派刑事警察局鑑

識中心派員一早搭機攜帶拉曼檢測儀前來鑑驗，經檢測後確認為安非他命先驅原

料氯假麻黃鹼，氯假麻黃鹼為製作甲基安非他命的先驅原料，其製毒期程已由傳

統製作方法需 3 階段 7 天，縮短為 2 階段 4 天，且製程容易、較無臭味、刑責較

低，隱藏市區不易被發現，為目前新型態的走私毒品方式，本次能順利將大量的

毒品原料阻絕於境外，避免流入市面，戕害國人健康。 

    此次澎湖地檢署結合臺灣本島及澎湖在地警方、海巡等不同單位之人力及情

資，布署區域聯防，共同合作掃蕩毒品走私，遏止毒品上游供應，希冀有效達到

斷根溯源之效果，未來澎湖地檢署仍將持續落實行政院所提出之「新世代反毒策

略」之政策，由地檢署檢察官緊密結合警、調、海巡等單位，共同努力，以達「拔

根斷源，阻斷供給，阻絕境外」之目標，共同為建構一個無毒家園而努力。 


